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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在台湾地区，缔
结 涉 外 婚 姻 关 系 的 新
人，需要亲自前往台湾
地 区 的 “ 移 民 署 ” 进
行“面谈”。“面谈”
的官员将根据双方的身
份证明文件、相互了解
情况、现场沟通互动等
情况，判断二人的婚姻
是否基于自愿、真实的
原则，决定是否为外籍
新娘发放移民文件。我
们可以借鉴这一做法，
涉外婚姻登记部门要增
设调查了解事项，依法
审 查 涉 外 婚 姻 登 记 材
料，确认当事人的主观
意愿，与出入境管理部
门互通情况，并及时提
供相关婚姻登记数据。
针对遭遇新娘逃跑的中
国新郎在办理离婚手续
时处处碰壁的情况，应
完善涉外婚姻法，延长
婚姻登记期限，开展必
要的调查了解工作；适
当 增 加 关 于 语 言 、 文
化 和 年 龄 差 距 等 登 记
条 件 ； 规 定 “ 胁 迫 结
婚”“骗婚”等婚姻无
效的宣告，从法律上切
实 保 障 男 女 双 方 的 权
益，充分尊重双方的结
婚与离婚自由权。

（二）严厉打击非
法涉外婚姻介绍个人或
组织

在 金 钱 、 暴 利 和
幸福谎言的驱动下，跨
国婚介市场火爆的背后
其实存在着包括跨国法
律、人类基本道德伦理
等在内的种种隐忧，需
要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
重视和关注。按照中国
法律的规定，任何涉外
婚姻介绍机构都是非法
的。《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
理 的 通 知 》 中 明 确 指
出，严禁成立涉外婚姻
介绍机构，国内婚姻介

绍机构和其他任何单位
都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
涉外婚姻介绍业务，任
何个人不得采取欺骗手
段或以营利为目的从事
或者变相从事涉外婚姻
介绍活动。但事实上，
有的婚介机构居然持有
营业执照，并且毫不避
讳地大肆宣传和展示。
如此大张旗鼓的婚介模
式，无疑会给那些信息
不对称的单身男青年造
成错觉。不法婚介机构
利用大量农村青年返乡
过春节的机会，利用各
种渠道传播涉外婚介信
息，吸引大龄青年参加
婚介活动，借涉外婚姻
介绍之名，向当事人收
取 高 额 费 用 ， 牟 取 暴
利。因此，斩断跨国婚
姻的诈骗链条，作为犯
罪源头的非法婚介首先
应该得到清理。面对当
前非法涉外婚姻介绍机
构利用网站和微信、QQ
和Whatsup等网络通信工
具的即时性、隐匿性和
线上性，公安部应会同
外交部、民政部、技术
侦查部门，同时联合印
尼警方，严厉打击以涉
外婚姻为旗号的非法盈
利行为。工商部门要加
强和规范中介组织，及
时查处非法从事涉外婚
姻的机构，取缔非法中

介，定期走访中介，调
查相关工作，对可能涉
及刑事案件的应当及时
通报公安部门，配合公
安部门查处违法犯罪活
动。

（ 三 ） 联 合 印 尼
方面，严厉惩治人口贩
卖，及时解救被贩人员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
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以介绍婚姻为名，采取
非法扣押身份证件，限
制人身自由等方式， 或
者利用妇女人地生疏、
语言不通、孤立无援等
境况，违背妇女意志，
将其出卖给他人的，应
该以拐卖妇女罪追究刑
事责任。公安部要求各
地 的 移 民 和 出 入 境 部
门，加强边境查控，强
化外籍妇女儿童被拐线
索的核查。网安、情报
等部门要对侦查和打击
解救行动提供支持。刑
侦部门要强化区域协作
配合，组织开展打击及
解救行动，摧毁这些跨
国拐卖犯罪网络，从中
转地、流入地、途径地
着手，及时解救这些拐
卖受害人。应成立打拐
执法合作联络官办公室
与印尼方面的联络官办
公室及时沟通相关的信
息，方便做好送返移交
受害人的工作。另外，
公检法等政法机关要及
时提供法律救助服务，
及时为受害者提供法律
救助服务，提高工作效
率，尽可能降低维权成
本。

（四）针对骗婚行
为，建立健全纠纷解决
机制

上述《关于审理拐
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还规定，以介绍
婚姻为名，与被介绍妇
女串通骗取他人钱财，
数额较大的，应当以诈
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包
括介绍人，还有妇女同
时构成犯罪，按照诈骗
的共犯处理。中印尼新
人婚前相互了解不足，
婚后因男方经济状况不
佳、双方年龄差异、语
言不通、文化冲突、中
介机构“两头骗”等多
种原因，部分印尼新娘
心 理 落 差 较 大 ， 逃 跑
时有发生，少数以探亲
名义滞留不归，甚至个
别人嫁到中国几天就出
现携款逃离或相约出逃
的情况，这其中不排除
骗婚嫌疑。由于双方系
合法登记，又牵涉跨国
犯罪，取证困难，追究
刑事责任难度大。当前
公安部门对女方携款逃
跑等现象尚无刑事立案
记录。因娶妻费用多靠
亲友资助或全家多年积
蓄，一旦人财两空，中
国新郎因怨恨中介骗婚
从而引发斗殴等治安事
件甚至酿成刑事案件，
或迁怒政府监管缺位形
成新的群体性事件。因
此，应当建立矛盾纠纷
应对机制，合理引导，
最大可能地保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社区、农
村等基层组织要进一步
健全并充分发挥基层调
解组织的优势，及时调
处涉外婚姻纠纷，做到
及时发现、及早介入、
及时调处，从而减少家
庭暴力和离婚纠纷的发
生。出入境管理中心、
基层派出所要创新社会
管理，加大交流力度，
帮扶困难家庭，对于可
能出现离婚的家庭，作
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对

于有妇女逃离的家庭，
作好安抚工作，适当要
求中介返还或补偿中介
费用，尽量挽回当事人
的损失。

综 上 所 述 ， 虽 然
在华的印尼新娘属于“
新”问题，但已引起两
国政府与社会的关注，
并涉及到人口贩卖与合
法 婚 骗 等 违 法 犯 罪 行
为，属于非传统安全重
点打击的领域。为避免
影响中印尼的双边关系
与“一带一路”倡议的
顺利推进，避免出现更
严重的外交事故，中印
尼双方应加强合作，形
成联动机制，尽快形成
两 国 婚 姻 信 息 互 通 机
制及查询制度，共同扩
建自由婚姻领域，促进
跨国婚姻的和谐稳定。
同时，从市场需求的角
度看，必须承认“娶妻
难（只能买）”现象，
跨国婚姻骗局越是触目
惊心，越说明边缘群体
的单身危机已经到了亟
待解决的地步。这一问
题的背后，还隐含了实
施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
下，人口发展失衡、人
口老龄化和养老难等问
题，应加强普法宣传教
育，同时提升对有关群
体的救助力度，让其真
正具备在婚姻市场上择
偶的机遇和资本。除此
之外，在华印尼新娘问
题 还 折 射 出 了 国 与 国
间、区域间、城乡间和
阶层间的不平等，非常
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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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的印尼新娘：
商品化婚姻、人口贩卖与骗婚（五）


